
[bookmark: _Toc19475]第三章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投标人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3.1技术、服务标准和要求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8,133,4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8,133,400.00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 （元）
	计量单位
	所属行业

	1
	西延高铁项目（鹿苑辖区）外部环境整治高铁沿线农田灌溉设施项目
	1
	8,133,400.00
	项
	建筑业


一、技术、服务标准和要求：
采购包1：
投标人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投标人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标的名称：西延高铁项目（鹿苑辖区）外部环境整治高铁沿线农田灌溉设施项目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一、项目概况
西延高铁项目（鹿苑辖区）外部环境整治高铁沿线农田灌溉设施项目主要内容为：填埋机井52眼，填埋村民生活用井213眼，新打120m机井20眼及配套水泵，U型渠(米)4696m及配套建筑物，输水管道5336m，低压线路6005m、高压输电线路0.8km，安装变压器5台等内容。
二、工程内容和施工地点、计划工期、质量保修期
（一）工程内容：填埋机井52眼，填埋村民生活用井213眼，新打120m机井20眼及配套水泵，U型渠(米)4696m及配套建筑物，输水管道5336m，低压线路6005m、高压输电线路0.8km，安装变压器5台等内容。
（二）工程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鹿苑街道。
（三）计划工期：自进场之日起60个日历日内竣工。
（四）质量保修期：2年。
三、工程量清单和计价依据
（一）计价依据：依据采用陕水规计发〔2024〕107号文颁发的《陕西省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陕西省水利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24年修正）、《陕西省水利设备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24年修正）、《陕西省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2024年修正）进行编制，并执行陕发改投资〔2016〕1303号关于《陕西省水利水电工程营业税改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文件规定。
（二）工程量清单：另册
（三）计价软件：易投造价软件20250915。
四、施工要求
在施工期间，中标供应商必须注意人员安全，加强安全措施，并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中标供应商应对施工现场的安全负责，在整个施工过程中，不得出现任何事故，施工人员必须持证上岗。若因本项目合同履行造成采购人、中标供应商、各方工作人员或任意第三方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若采购人因此遭到索赔的，有权向中标供应商追偿。
五、商务要求
1、本合同价款采用 固定综合单价合同 方式确定。
2、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款的30%作为预付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价款的75%；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支付剩余合同结算价。
3、付款依据：满足付款条件的情况下，投标人出具符合国家财税规定的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延迟履行付款义务。如因投标人缘故导致采购人无法按时付款，采购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六、其他
（一）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二）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材料或工程质量达不到国家标准要求，由投标人负责整改，并承担相关费用，由此引起一切经济损失及影响由投标人承担。
（三）技术标准和要求
1、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如果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布了新的技术标准或规范，则投标人应采用新的标准或规范进行实施。过程和成果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和国家或有关部门关于现行的标准、规范、规程、定额、办法、示例，以及陕西省关于工程施工方面的文件、规定。
2、投标人在实施过程中使用或参考上述标准、规范以外的技术标准、规范时，应征得采购人或采购人指定代表人的同意。


二、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施工，必须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技术规范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验收合格标准：
采购包1：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要求。
三、针对本项目的其他技术服务要求：
满足采购人要求。
四、工程量清单（详见附件）
 （说明：工程量清单应当结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明确相关性能、材料、结构、外观、安全、标准等。）
3.2商务要求（说明：由采购人依据项目具体需求制定）
	序号
	项目
	要求

	1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具体要求详见资格审查条款


3.3其他要求
3.4.1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2）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3）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4）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5）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6）财政部生态 环境部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7）财政 部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8）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 号；（9）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21〕20号；（10）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陕财办采函〔2022〕10 号；（11）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绿色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陕财办采〔2021〕29号；（12）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13）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陕财办采〔2020〕15号；（14）陕西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关于深入推进政府采购信用融资业务的通知-陕财办采〔2023〕5号；（1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16）如有最新颁布的政府采购政策，按最新的文件执行。
3.4.2根据《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财库〔2026〕2号）等相关规定，政府采购评审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程序： （1）投标（响应）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 （2）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且报价次低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的，即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且报价次低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 （3）投标（响应）报价低于最高限价45%的，即投标（响应）报价<最高限价×45%。 （4）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数量报价下，投标人的报价明显高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评审委员会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响应）审查后，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对投标（响应）价格作出解释。
3.4.3参与本项目采购的投标人应通过陕西省政府采购综合管理平台的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在线实施投标等操作，投标时无需投标人现场提供纸质投标文件，但在中标后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时需提供纸质投标文件叁套，纸质投标文件应通过专用制作软件直接打印，确保与本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的电子投标文件保持一致，不允许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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